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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滨州市日前出台《加快推
进全市燃煤机组（锅炉）超低排放的实
施意见》，按照分步实施、限期完成、政
策激励的原则，加快推进全市燃煤机
组（锅炉）超低排放，促进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实现 2020 年环境空
气质量比 2010 年改善 50%左右。

先易后难 分步实施

围绕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滨州市
全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和一期行
动计划，按月公布县（区）空气质量排
名，对大气环境质量反弹的区域，实施
限批制度。加快黄标车淘汰步伐，综
合治理工业废气、城区扬尘、秸秆焚烧
和露天烧烤。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滨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
比改善幅度约为 10%，“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天数同比增加近 30 天，细颗粒
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二氧化
硫 平 均 浓 度 同 比 改 善 幅 度 分 别 为
18%、16.5%、9%、4%。

2015 年 8 月，山东省环保厅、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
等 5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燃
煤机组（锅炉）超低排放的指导意见》，
要求积极推进燃煤机组（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

为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结合
自身实际，滨州 市 制 定 出 台 了《加 快
推进全市燃煤机组（锅炉）超低排放
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综合运用经
济 政 策 、科 技 支 撑 和 必 要 的 行 政 措
施 ，积 极 实 施 燃 煤 机 组（锅 炉）超 低
排 放 改 造 ，促 进 全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实 现 到 2020 年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比 2010 年 改 善 50%左 右 的 工 作
目标。现役燃煤机组（锅炉）根据类
型、规模，先易后难，积极稳妥地分步
实施燃煤机组（锅炉）超低排放改造；
新建燃煤机组（锅炉）率先执行超低排
放标准。

燃煤机组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后，
主要大气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浓度在基准氧含量 6%条件
下，分别不高于 5 毫克/立方米、35 毫
克/立方米、50 毫克/立方米，W 型火焰
锅炉（用于燃烧低反应能力的无烟煤
和贫煤）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于
100 毫克/立方米。燃煤锅炉进行超低
排放改造后，主要大气污染物烟尘、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在基准氧
含量 9%条件下，分别不高于 10 毫克/
立方米、50 毫克/立方米、200 毫克/立
方米。

绩效审核 政策激励

滨州市提出，2017 年底前，全面完
成燃煤机组（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工
作，这一时限比全省要求提前一年。
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通过绩效审核
的燃煤机组（锅炉），按规定实行“以奖
代补”、差别化排污收费和电价补贴、
电量鼓励等激励政策，激发企业积极
性。

针对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滨
州市提出，2016 年年底前，全市 10 万
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任务的台数达到 50%以上；30 万千
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任务的台数达到 70%左右。2017 年年
底前，全市 10 万千瓦及以上所有燃煤
机组（含 30 万千瓦及以上）全部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任务。

围绕燃煤锅炉，2016 年年底前，单
台 10 蒸吨/小时以上的燃煤锅炉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任务的 50％以上；2017
年年底前，全市单台 10 蒸吨/小时以上
的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
务。

对于小型燃煤锅炉（炉具），2015
年 年 底 前 ，除 确 有 必 要 保 留 的 以 外

（2015 年底前完成煤改电或使用天然
气等清洁能源），淘汰城市建成区、热
力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单台 10 蒸吨/小

时及以下燃煤锅炉。以城乡接合部为
重点，大力推行农村地区小型燃煤锅
炉（炉具）环保改造，逐步取消自备燃
煤锅炉，改用周边热电厂和超低排放
锅炉集中供热，鼓励煤改电或使用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

加严标准 综合考核

滨州市提出，将燃煤机组（锅炉）
超低排放改造作为全市《大气污染防
治规划二期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列
入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纳入市县
政府环保目标责任书。要求各级各有
关部门加强对燃煤机组（锅炉）超低排
放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目标，完
善措施，积极推进电力结构调整，加强
绿色电量调度，制定落实财政支持政
策，严格执行逐步加严的区域性地方
环保标准，确保超低排放改造任务落
实到位。

为推进改造工作顺利进行，滨州
市实行项目化管理，要求各责任单位
树立项目化理念，把各自承担的改造
任务从数量、时间、标准、责任等层面
进行细化分解，量化成一个个可操作、
可运行、可监督、可检查的项目，建立
工作台账，列出路线图、时间表和可检
验的成果形式，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
织、指导和控制，并及时研究解决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按时完成改造任

务。
滨州市按照《山东省固定污染源

废 气 低 浓 度 颗 粒 物 的 测 定 重 量 法》
（DB37/T2537~2014）等技术要求和超
低排放检测技术规范对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的燃煤机组（锅炉）进行监测。环
保部门根据上级实施燃煤机组（锅炉）
超低排放绩效审核和奖励办法，加强
对超低排放燃煤机组（锅炉）的监管、
监测，认真评估燃煤机组（锅炉）超低
排放设施运行和污染物达标情况，科
学核算减排效益。

对达到超低排放标准、通过绩效
审核并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燃煤机组

（锅炉），滨州市积极落实激励政策。
市财政予以“以奖代补”资金奖励。在
原有环保电价补贴的基础上，实行超
低排放电价政策，对已落实超低排放
电价的给予增加发电 200 小时奖励，对
尚未落实超低排放电价的给予增加发
电 300 小时奖励。实行差别化排污收
费，对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并通过绩效
审核的燃煤机组（锅炉），按省差别化
排污收费政策的规定核减排污费。

此外，滨州市要求各级环保部门
依照超低排放标准，强化监督检查，加
大环境执法力度，确保超低排放设施
正常运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稳定
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加强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系统运行管理，确保准确、实时
监测污染物排放状况，现有烟气排放
连续监测系统不能准确反映超低排放
实际情况的应进行更新。

2017年底前燃煤机组（锅炉）全部完成改造，比全省要求提前一年

滨州拟定超低排放改造时间表
◆祁少军 高鲁滨

本报讯 为强化流域环境综合治理，
滨州市组织编制了潮河等 8 条河流流域
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方案，针对不同流域
采取相应治理措施。

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规
模的扩张，潮河及支流已成为滨城区、滨
州经济开发区和沾化县工业及生活污水
排放入海的纳污河道。

针对潮河存在的问题，滨州市提出
实施潮河城镇污水处理厂达标工程、河
道生态修复工程、截污和污水收集及治
理工程等 5 大重点治理工程。以河道生
态修复工程为例，在确保秦台河人工湿
地一期工程正常运行的基础上，滨州市
在新永莘路以北、秦台河两侧规划建设
秦台河人工湿地二期工程，进一步净化
水质，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德惠新河主要接纳无棣县部分企业
废水及无棣县信阳乡、车王镇等乡镇生
活污水。滨州市实施人工湿地水质净化
工程，结合饮马湖省级湿地公园建设，进
一步配套完善现已建成的德惠新河人工
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实现对河水的深度
净化；实施河道污染治理和截污导流工
程，对无棣县境内各条河流进行拉网式
检查，对发现的河道内污水直排口全面
进行封堵。

为有效改善秦口河环境质量，滨州
市对秦口河沿线污染源进行全面摸排调
查，建立台账，加强对废水污染源的日常

监管和执法检查，确保各污染源稳定
达标排放。同时，开展工业污染深度
治理，对不能按期达标排放的企业，依
法实施限产治理，限产治理仍然达不
到要求的，依法采取限产限排或者停
产整治措施。

针对小清河、杏花河、胜利河等河
流，滨州市结合全市实际，一河一策，
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以 8 条
河流治理方案为抓手，滨州市加快组
织实施，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确保各
县区按照方案贯彻落实治理措施。同
时，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厂和入管网
企业的监管。

滨州市严格 督 察 考 核 ，实 行 县
区 水 质 月 通 报 ，推 动 实 施 上 下 游 生
态 补 偿 政 策 。 对 工 作 推 进 不力，达
不到时间进度和标准要求的，实行通
报批评、实施约谈、挂牌督办等措施，
问题严重的实施区域限批，追究相关
责任人责任。

为强化市控 断 面 监 管 ，滨 州 市
对 市 控 断 面 进 行 了 优 化 调 整 ，对 每
个 县 区 重 新 确 定 了 责 任 断 面 ，共 计
23 个 市 控 断 面 ，每 月 进 行 两 次 人 工
监 测 。 从 今 年 6 月 起 ，滨 州 市 环 保
局 每 月 对 各 县（区）责 任 断 面 达 标
情 况 进 行 通 报 ，提 高 各 县（区）工 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韩本利王小菲

严格督察考核，县区水质每月通报

一河一策综合治理八条河流

本报讯 滨州市结合实际，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开展环保大检查，有力促
进了环保重点工作落实和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今年 1 月~10 月，全市蓝天白
云天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26天。

滨州市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为组
长，市环保局等有关职能部门为主要
成员单位的环保大检查工作领导小
组 ，为 大 检 查 工 作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组
织 保 障 。 同 时 ，要 求 各 县（区）切 实
加 强 领 导 ，成 立 由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任
组长的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
牵头单位。

为全面开展好大检查工作，滨州
市明确了动员部署、全面检查和总结
报告 3 个阶段工作，对全市所有排污单
位污染物排放状况、各类生产活动对
生态环境影响情况、各类违法违规建
设项目清理情况等 5 个方面明确现场
核查要点，编制现场检查表，指导督促

各县（区）做好全面排查工作，不留任
何死角盲区。

滨州市充分利用报纸、网络、广播
电视等新闻媒体，积极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营造全社会高度关注、广泛支持
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及时公布大检
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大力宣传大检查
工作中的好做法和有关地区、单位的
先进经验。在滨州电视台、滨州日报
开辟环保为民在行动栏目宣传大检查
具体行动、曝光环境问题突出的企业，
既提升了广大群众对环境执法的认可

度，也增强了企业做好环保工作的主
动性和自觉性。

滨州市突出重点，着重解决实际
问题，针对重点工业园区、重点排污单
位加密检查频次，共现场检查排污企
业 3917 家（次），发 现 违 法 排 污 企 业
102 家，责令停产企业 55 家，责令限期
改正或限期治理企业 217 家。同时，结
合全市范围内开展的环境执法稽查工
作，现场检查重点排污企业 220 家，填
写现场监察记录 660 份，按照“一企一
档”要求全部建档成册保存。

强化建设项目排查，滨州市对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
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开展违
法违规项目清理整顿，并遵循“淘汰一
批、规范一批、完善一批”的工作要求，
对清理的 410 个项目逐一对号入座，共
下达限期改正通知书 400 余份。加强
敏感区域检查，定期对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彻底清查。

滨州市专门组建市环保大检查督
察工作小组，成立专人负责的联络人
制度，按照有关要求定期调度县（区）
工作开展情况。

同时，滨州市环保大检查工作小
组还定期、不定期对排查发现问题的
整改情况进行后督察，对整改不及时、
不到位的进行督促整改，巩固整改成
果。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以确保
发 现 的 问 题 从 根 本 上 得 到 解 决 。

刘士清 王合昌

滨州开展环保大检查
检查排污企业 3900 余家，责令停产 55家

本报讯 围绕落实国家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滨州市不断加大综合
治理力度，强化工业烟粉尘治理，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力
争今年环境空气质量比 2010 年改善
20%以上，完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
放总量年度削减任务。

滨州市成立了 生 态 滨 州 建 设 领
导 小 组 ，统 一 协 调 和 指 导 实 施 大 气
污染防治工作，设立综合指挥部，统
筹协调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为推进二氧化硫治理，滨州对全
市所有二氧化硫排放 不 能 稳 定 达 标
的 燃 煤 火 电 机 组（非 保 障 民 生 的 企
业）一 律 实 施 停 产 治 理 ，完 成脱硫设
施提标改造，确保达到相应阶段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强化对脱硫设
施的监督管理，确保稳定运行，实现在
线监测联网，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加强钢铁、石化等非电行业的烟气
二氧化硫治理，加快推进现役焦炉废
气脱硫设施建设。

在氮氧化物污染防治方面，滨州
市强力推进火电行业氮氧化物控制，
加快燃煤机组脱硝设施建设，确 保 外
排 废 气 污 染 物 浓 度 达 标 。 对 氮 氧 化
物 不 能 达 标 排 放 的 企 业 一 律 实 施 限
产 治 理 ，经 限产治理仍不能达标的要
坚决实施停产治理，限产治理期限不
得超过 3 个月。加强对已建脱硝设施

的监督管理，确保脱硝设施高效稳定
运行。

针对城市扬尘污染，滨州市强化
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监管，加强执法检
查。所有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必须全封
闭设置围挡墙，严禁敞开式作业。施
工现场道路、作业区、生活区必须进行
地面硬化。控制道路扬尘污染，积极
推行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提高机械
化清扫率。加强渣土运输车辆监督管
理，实施特许经营，对重点地区、重点

路段的渣土运输车辆实施全面监控。
为保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

推进，滨州市不断提高环境监管能力
建设。滨州市要求重点涉气污染源、
2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今年年底前全
部建成在线监控装置，并与环保部门
联网。依法加强对环境监测用计量器
具的计量检定和校准，确保其量值准
确可靠。

围绕环境执法，滨州市以大气污
染防治为重点，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
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全面
推行独立调查，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
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提高
基层环境执法能力，加快环境监察移
动执法系统建设，努力实现环境监察
职业化。建立行政边界地区环境执法
联动工作机制，加大区域联动执法力
度。 王小鹏 张明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发
挥污水处理厂在保障和改善河流水质
中的积极作用，滨州市推行污水处理服
务费阶梯价格（以下简称阶梯水价）制
度。

滨州市要求，实行阶梯水价的污水
处理厂必须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
一级 A 出水水质标准。对于污水处理
厂出水优于标准的，根据其出水水质适
当提高其污水处理服务费。鼓励污水
处理厂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进行提标改
造工程，进一步优化水质。

滨州市根据各县（区）当地污水处
理厂接纳污水性质、处理能力、运行情
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坚持因地制宜，制
定符合实际、确保实效的污水处理费阶
梯价格制度。

各县（区）在确定各自污水处理服
务费阶梯价格时，按照“一厂一价”的方
式，以环保部门在线监测一定时期内的

出水水质为依据，借鉴成熟的试行经
验，在做好成本监审的基础上，由价格
主管部门按照定价管理权限，合理计算
核定基本服务价格，按照相应幅度计算
阶梯价格。

滨州市规定，各县（区）与运营单位
通过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方式（已签订
特许经营协议的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
议约定）明确责、权、利和运行模式，用
市场运营的方式进行管理。

各县（区）应根据当地污水处理厂
实际，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采取分步
实施的方式，可先在以处理生活污水为
主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推行，在取得经验
的基础上，再在处理工业废水为主的城
镇污水处理厂、乡镇污水处理厂及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厂推行。在 2015 年 12 月
底 前 完 成 调 查 摸 底 ，制 定 实 施 方 案 。
2016 年 6 月底前第一批污水处理厂开
始实行，年底前符合条件的全部实行到
位。

曹岩峰 梁照东

脱硫设施提标改造，实现在线监测联网

空气质量有望进一步改善

图为滨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凯（前排左三）在市环保局局长皮台田（右
三）等市直部门负责人陪同下，调研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 袁东摄

滨州市深入开展小清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流域水质持续改善，不仅恢复
了鱼类生长，而且保持了水净鱼肥。图为垂钓爱好者展示从小清河钓上来的鱼。

袁东摄

污水处理服务费实行阶梯价格
鼓励污水处理厂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提标改造

工作重点

分步实施

政策激励

标准加严

监督考核

实行超低排放电价政策，给予增加发电奖励。
实行差别化排污收费，核减排污费。

列入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纳入市县政府环保目
标责任书，从数量、时间、标准、责任等层面分解任务。

2016 年，完成改造任务 50%以上；2017 年，全部完成改造。

燃煤机组改造后，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
别不高于5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

燃煤锅炉改造后，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
别不高于10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200毫克/立方米。

图为魏桥创业集团 3万千瓦热电小机组爆破现场。


